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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反杀案”是否正当防卫？

主持人:

在昆山于海明反杀案、 涞源王新元反杀案都获得检方不起

诉之后， 最近在云南丽江又发生了一起退伍女兵唐雪反杀案，

云南省永胜县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对唐雪提起了公诉。

该案被媒体披露后， 引发了公众的关注和讨论。 对此云南

省人民检察院回应称， 对此高度重视， 已派人阅卷， 对案件事

实、 证据依法全面审查， 指导案件办理。 案件进展情况将及时

向社会通报。

那么就目前媒体披露的情况来看， 唐雪是否属于正当防卫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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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法制网” 报道， 今年 2

月 8 日， 云南丽江永胜县一退
伍女兵唐雪在返家途中遭遇醉

酒男子李某某拦截辱骂后发生
肢体冲突。

2 月 9 日凌晨 1 时许 ， 李

某某持刀击砸唐家大门 ， 但刀
随后被朋友丢掉 。 唐雪携带刀

具出门查看 ， 二人再次发生打
斗， 导致李某某右胸部失血休

克死亡。

2 月 10 日， 唐雪被永胜县
公安局刑拘 ， 永胜检方在两次

退回补充侦查后 ， 认定唐雪防
卫过当， 应以故意伤害罪起诉。

该案经媒体披露后 ， 迅速

引发网民讨论 。 多数网民认为

李某某多次上门滋扰在先 ， 唐

雪处于弱势一方 ， 对检方定性
存在诸多质疑 。 也有部分网民

认为唐雪是退伍军人 ， 有反击
能力， 加之男方手中无刀 ， 确

实属故意伤害 。 新浪微博话题

“男子持刀砸门被 90 后女孩反

杀” 迅速登上热搜榜 ， 阅读量
当日突破 4 亿。

8 月 26 日晚间 ， 头条号

“唐雪家属” 发文称， 唐雪是在

李某某持续殴打并造成身体多
数损伤的情况下为自保才掏出

刀反抗， 家属无法接受检方以
“故意伤害罪” 起诉。 唐雪一方

代理律师殷清利也对永胜检方

认定提出异议。

随后 ， 永胜县政府新闻办

发布通报称已关注到该案件 ，

并表示案件正在办理中。 此后，

舆论观点仍然呈现明显对立。

8 月 27 日， 云南省检察院

发布通报称 ， 该院高度重视 ，

已派专员前往阅卷 ， 对案件事
实证据依法全面审查 ， 指导

案件办理 。 次日 ， 殷清利律
师向云南省检察院提交 《撤

回起诉申请书 》 ， 并称将作无

罪辩护。

目前 ， 涉案双方家属通过

接受媒体采访 ， 披露更多案件
相关细节， 舆情热度持续高热，

部分网民呼吁舆论等待更详实

调查结果。

丽江“反杀”案定性惹争议

■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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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晓科：对于一起案件的定性，

关键在于证据。

证据不应只是一面之辞， 而从

最近的情况来看， 媒体对于本案犯

罪嫌疑人一方的说法报道较多，公

众也对她多抱以同情， 这就有可能

导致观点和情绪被带偏。

当然， 本案中的另一方已经死

亡，他不可能再为自己发声。在此情

况下， 公安和检察机关应当更加全

面、细致地采集和分析各类证据，通

过证据链来尽可能还原事发经过。

当初“昆山反杀案”发生后，之

所以在很短时间内公安机关、 检察

机关对案件定性就有了共识， 且获得

了公众以及法学界的一致认可， 最终

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指导性案例，

事发全过程有清晰、 完整的监控录像

可谓功不可没。

通过视频还原， 辅以其他证据，

“昆山反杀案” 的定性无疑经得起检

验。

而本案定性的难点之一， 就在于

事发过程缺乏视频记录， 只能通过犯

罪嫌疑人、目击证人的讲述加以还原。

但这样的言辞证据未必客观， 需要办

案机关尽可能全面地搜集相关证据，

并对各种证据加以甄别。

定性关键在于证据

公安和检察机关应当更加全面、细致地采集和分析各类证据，通过证

据链来尽可能还原事发经过。

是否构成无限防卫

李晓茂： 刑法在正当防卫制

度中，还特别规定了“特殊防卫”或

者叫“无限防卫”，即“对正在进行

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

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

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

人伤亡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

事责任”。

刑法作出特殊防卫的规定，目

的在于进一步体现“法不能向不法

让步”的秩序理念，同时肯定防卫

人以对等或超过的强度予以反击，

即使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也不必

顾虑可能成立防卫过当因而构成

犯罪的问题。

司法实践中，如果面对不法侵

害人“行凶”性质的侵害行为，仍对

防卫人限制过苛，不仅有违立法本

意，也难以取得制止犯罪，保护公

民人身权利不受侵害的效果。

适用本款规定，“行凶”是认定

的难点， 对此应当把握以下两点：

一是必须是暴力犯罪，对于非暴力

犯罪或一般暴力行为，不能认定为

行凶； 二是必须严重危及人身安

全。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指导性案

例中特别指出：“需要强调的是，特

殊防卫不存在防卫过当的问题，因

此不能作宽泛的认定。 ”

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沈德

咏也曾撰文呼吁“有效激活正当防

卫制度的适用”， 但他同时指出：

“针对当前社会中不敢防卫的现状

比较突出、 鼓励正当防卫是必要

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要走向滥用防

卫权的另一个极端。 ‘凡事皆有度，

过犹不及。 ’不法侵害人的生命权

和重大健康权也应受到法律保护，

不能引导或者助长公民在受到不

法侵害时可以不计后果地滥用防

卫权。正当防卫有其法定的认定条

件，任何一项条件不符合，都不是

正当防卫。 ”

而根据媒体披露的情况，我认

为被害人的行为尚不构成可以引

发无限防卫的“行凶”，唐雪应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当然， 这一事件中被害人自

身的过错是毋庸置疑的， 唐雪的

行为构成 “正当防卫” 也没有疑

义， 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总之对于这起引发公众高度

关注的案件， 办案机关的取证和

说理应当更加细致充分。

据悉目前云南省检察院已介

入该案， 我认为如有必要， 应对

该案补充侦查， 这样也能够更好

地回应公众的疑虑， 并起到普法

的作用。

对于 “行凶” 的认定应当把握以下两点： 一是必须是暴力犯罪， 对于非暴力犯罪或一般暴力行

为， 不能认定为行凶； 二是必须严重危及人身安全， 即对人的生命、 健康构成严重危险。

潘轶： 《刑法》第二十条第一款

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

或者他人的人身、 财产和其他权利

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 而采取

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 对不法侵

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

负刑事责任”。司法实践通常称这种

正当防卫为“一般防卫”。

一般防卫有限度要求， 超过限

度的属于防卫过当， 需要负刑事责

任。

刑法规定的限度条件是 “明显

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具体

而言， 行为人的防卫措施虽明显超

过必要限度但防卫结果客观上并未

造成重大损害， 或者防卫结果虽客

观上造成重大损害但防卫措施并未

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均不能认定为

防卫过当。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批

指导性案例中的 “陈某正当防卫

案”，“随身携带刀具，不影响正当防

卫的认定”。

也就是说， 本案中唐雪携带刀

具出门， 本身不影响正当防卫的认

定。

但是，对于刀具的使用，则可能

影响正当防卫的认定。

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指导性案

例中认为，“司法实践中， 重大损害的

认定比较好把握， 但明显超过必要限

度的认定相对复杂， 对此应当根据不

法侵害的性质、 手段、 强度和危害程

度，以及防卫行为的性质、手段、强度、

时机和所处环境等因素， 进行综合判

断”。

根据本案情况， 我倾向于认为唐

雪在防卫措施的强度上不具有必要性

和紧迫性， 在防卫结果与所保护的权

利对比上也相差悬殊， 应当认定为明

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 属于

防卫过当。

本案中引发被害人遭“反杀”的行

为是拿刀砸门， 无证据证明被害人正

持刀翻墙闯入， 且被害人有朋友在现

场进行劝阻，并抢走了所持刀具。

这与河北“涞源反杀案”的紧迫情

况存在巨大差别。

值得注意的是， 从媒体报道中我

始终没有看到唐雪及家人有过报警的

举动。无论如何，对于遭受不法侵害的

一方来说，报警永远应是优先选择，而

私力救济只能是万不得已情况下的选

择。

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是否“超过限度”应根据不法侵害的性质、手段、强度和危害程度，以

及防卫行为的性质、手段、强度、时机和所处环境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